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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還有公務員以為自己在

「做官」，看在民眾的眼裡，真

不曉得是國家的悲哀？還是人民的悲哀

？

　公務員，其實就是「公僕」，就是全民的「僕人」，縣議

員也一樣，因為領的薪水都是人民的納稅錢，因此要全心全

意為民服務，而不是官腔官調，以為自己在做官，甚至還對

民眾「大小聲」。

　日前，包括記帳業、砂石業、補教業、採礦業及石藝大街

四十餘家攤商，在議會召開「聲討會」，業界代表輪番炮轟

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認為該分局的查稅作法及承辦人員

的態度，和「酷吏」沒兩樣，應該導正，不然就把分局長調

走，換個比較有愛心的分局長。　

　我想，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不是最近才成立，為何過去

該分局查稅都沒問題，現在卻問題一堆，顯然該分局在新任

分局長林壽山於今年元月上任後，在查稅的作法與稅務人員

的態度上出了問題，才造成民怨。　

　我認為，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的任何查稅動作，只要於

法有據，業界當然無話可說，但若「濫權」，以「自由心證

」無端剔除業者申報的憑證，或無端把業者的「同業利潤標

準」升等，補徵業者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甚至還有承辦人員

對業者揚言「不服就去告」，作法就真的太過分了。　

　財政部一再強調要「輕稅便民」、要「愛心辦稅」、要「

輔導重於課稅」，我希望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趕快導正不

當的作法，尤其是第一線承辦人員的態度，要永遠記住自己

是「公僕」，是人民的僕人，不是在做官，對人民要永遠客

氣。

查稅態度出了問題 才造成民怨

傳聞指花蓮縣加油站公

會理事長溫錦洲，在

五月間率領了多位該公會

理監事赴北區國稅局花蓮

縣分局拜訪，希望該分局

能多體諒業者的生計，不

要「太苛」；孰料，與會

的理監事們事後都接到補

稅單，大家都嚇壞了。　

　還有砂石業者向議會陳

情，指其辛苦經營砂石業養活了五、六十名員工，

綜合所得稅都按規定繳到了四○％的等級，卻還被

國稅局質疑有「買發票」做假帳之嫌，被罰了一百

多萬元。我想，無風不起浪，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

局被這麼多業者「指控」，應該自我檢討。

被這麼多業者指控應檢討

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

被指為「酷吏」一事

，雖然該分局長林壽山極

力否認，並強調一切依法

行政。　

　但我認為，行政院東部

聯合服務中心執行長高揚

昇說得很對，花蓮地區民

風一向純樸，除非是權益

受到影響，否則民眾的反

彈不會那麼激烈；高揚昇執行長並要求林壽山，在

最短時間內擬出一套防杜花蓮產業「集體出走」的

方法。　

　我支持高揚昇執行長的要求，也希望北區國稅局

花蓮縣分局要「苦民所苦」，做好公僕的角色。

要設法防杜花蓮產業出走

其實我接觸到的基層公

務人員，還蠻親切、

和善的，不是因具有縣議

員的身分，在我還沒當議

員以前，經常到公家機關

洽公，都未遇上被刁難、

威迫的情形，我想民眾有

事洽公，抱持和顏悅色的

態度，公務人員也應會有

親切受理的互動。

　公務人員被人指為「酷吏」，我認為與上級要求

的「績效」有關，除非有不肖公務人員心存敲詐、

勒索的心態，找民眾把柄謀取私利，否則大多數公

務人員應會謹守本分，因此上級單位應先把績效獎

懲訂出合理標準，民眾才不會因此遭殃。

績效獎懲應訂出合理標準

有些查稅公務員在向繳

稅業者及民眾查稅時

，態度上是惡言相向，一

個民主法治國家可以容許

這樣的公務員嗎？這樣的

濫用權利，財政部所說的

「輔導重於課稅」跑到哪

裡了？「以民為重」怎麼

不見了？不要為了查漏稅

及檢舉獎金而沒良心。

　我認為，只要在合法有理依據下查稅，民眾都非

常願意配合；我希望立法院能修法，廢除公務人員

查漏稅檢舉獎金制度；也希望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

局能檢討，把花蓮縣的民心贏回來，不要只會「打

苛稅」。

廢除查漏稅檢舉獎金制度

公務員是人民的公僕，

執行公務，依法行政

也不能矯枉過正，查稅的

方法有因應之道，才不致

引發民怨。

　近年來百業蕭條，景氣

低迷，政府應「苦民所苦

」，不要藉著查稅再來增

加人民的負擔，而公務員

查稅雖是依法行政，但也

要兼顧情、理、法，如果

一味以公務為先，不能衡諸現實的狀況，應不會讓

民眾信服，因此，對於公僕查稅之事，我認為一定

不能矯枉過正，否則易引起民眾的反彈，進而影響

到政府的形象。

執行公務不能夠矯枉過正

經濟不景氣，百姓賺不

到錢，難道連政府也

賺不到錢要用查稅來增加

收入嗎？經濟面不好要用

政策來解決而不是靠查稅

來填補，政府藉查稅開源

，只會增加民眾的負擔。

　我認為公部門是服務單

位，而人在公門好修行，

公務員不要有優越感，為

人民做事就是做功德，而政策就是在為未來做功德

，因此，身在侯門的公僕應有此認知，才能做好為

民服務工作。此外，針對小攤販也在查稅，值此時

刻，當然會招致訾議，政府應該想辦法去增加稅收

而不是用查民眾的稅來充裕國庫，難怪引起反彈。

不應該用查稅來充裕國庫

公務人員依法行事是「

天經地義」的本分，

日前發生地方上不少店家因

課稅問題，和北區國稅局花

蓮分局「槓」起來，我個人

認為問題不是出在該分局，

應該是中央制定法令的單位

立法時不夠周全。

　據了解，爭議較多的屬營

業稅方面的認知，我相信花

蓮分局一定按規定來執行，畢竟達到預定徵稅目標

，領的薪資一樣，但是達不到目標可能就會有懲處

，另外，按法令徵稅有法可循，有誰會自找麻煩膽

敢不依法行事，因此，課稅出了問題就應該全盤檢

討，達到民眾、政府雙贏。

中央應制定更周全的法令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

局花蓮縣分局查稅做

法惹民怨，是很嚴重的問

題，如不能有效解決，會

引發政治和社會問題，地

方和中央都要重視這個問

題，且要早日解決。

　我建議花蓮縣分局，在

半個月內調整現行被業界

詬病的做法，所有條件比

照其他縣市，絕不容許「獨苛」花蓮人。

　當今之世，人民最大，稅務人員心中若時時有人

民，又能以苦民所苦的心態查稅，自然就沒有民怨

。如果已聽到民眾抱怨，還不肯設法化解民怨，這

種心態是落伍的，一定會被民意唾棄。

調整做法不容獨苛花蓮人

查稅查到激起民怨，可

見國稅局人員在執行

業務時，已明顯出現技術上

的問題；公務員雖說是依法

行政，但態度及方式上仍需

妥善考量，如一味執意而行

、忽視民意，必會引起民眾

更大的反彈。

　就我的了解，確實有少數

不肖業者，打著「節稅」之

名、行「逃稅」之實，但國

稅局以「一桿子打翻一船人」的方式，窮追不捨；

對於問題比較嚴重的大集團大公司不去查，而專挑

名產店或小吃店下手，這種「只打敢蒼蠅、不敢打

老虎」的做法，實在令業者難以信服。

查稅已明顯出現技術問題

近來接獲不少民眾陳情

，對於國稅局「頻頻

出招」的查稅方式，感到

極為不滿，而國稅局人員

的查稅態度，更為業者所

詬病，動輒要求業者簽下

「比照同業最高稅率同意

書」，如業者不從，即以

威脅的語氣，欲強逼業者

就範，做法可議。

　有些業者因時間久遠，無法立刻提出確切的書面

證明，即被國稅局人員要求補稅或依同業最高稅率

課稅，如業者不從，即語帶威脅的表示將進行一連

串的查稅動作，讓業者不堪其擾，此種威逼方式，

實非公務員為民服務所應有的態度及認知。

欲強逼業者就範做法可議

國稅局花蓮分局針對花

蓮地區執行「嚴苛稅

率」，已對花蓮的發展造

成「阻力」，倘中央無法

弭平民怨，演出企業「出

走潮」，責任都須由花蓮

國稅分局負責。

　目前花蓮地區各產業界

向民意單位所指陳國稅局

實施「嚴苛稅率」，以個

人升遷為主要考量，殘害花蓮各產業主的作法，實

令花蓮人難以容忍，更是扼殺花蓮產業前途元凶。

　我認為國稅局花蓮分局應「懸崖勒馬」，以花蓮

的產業前途為重點，表達一點層峰單位「苦民所苦

」的善意，這才是花蓮之福。

企業出走潮國稅局要負責

爭議多日的北區國稅局

花蓮分局課稅不公情

形，引起各界的重視，連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

執行長高揚昇、立法委員

傅崐萁等人都出面關心，
我認為已經不是法令與民

眾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

課稅單位執行人員的態度

是否有不平等待遇出現。

　每一個民間營業單位均有盈虧的時期，若課稅執

行人員不確實的去了解實情，只是按一般平均數來

課稅，就可能造成已經是賠錢的店家，又得再支付

一筆稅金，那不是雪上加霜嗎？因此，建議花蓮分

局稽核人員務必公平行事。

問題出在執行人員的態度

公務員是公僕
應全心全意為民服務

我認為，查稅的機制雖

是依法行政，但無須

小題大作，畢竟花蓮的經

濟環境不比大都市，許多

稅制在都市的企業可行，

但對於花蓮業者就是一項

「找麻煩」的行為。

　尤其歷任的花蓮國稅局

長，幾乎都非花蓮人，他

們到這裡只為「沾水」升

官，所以他們「拚績效」，對於花蓮的納稅單位積

極「查稅」，同時又以「惡劣態度」著稱。

　花蓮縣民繳同樣的稅，但卻沒有享受到更好的福

利，如果國稅局人員還是依照嚴苛的標準查稅，甚

至用最嚴重的罰則對付花蓮業者，是否太過不公？

查稅小題大作等於找麻煩

這次國稅局花蓮分局人

員的查稅事件，引起

花蓮產業界以「出走」表

達抗議，肇因是查稅人員

採績效管理的方式設定目

標，先設定查稅金額的總

目標額，所有人員再針對

花蓮產業「仔細」查驗。

　我認為，對民眾有利的

「績效管理」是合理的，

但花蓮工商業不發達，在花蓮註冊的產業不僅比西

部少，營收也不若他地，如果以「全國性」的徵稅

標準，查核花蓮產業納稅狀況，當然不公。我認為

，稅制稽徵的標準應有「因地制宜」的措施，畢竟

，在貧瘠的土壤，怎麼可能會有豐收的「奢望」。

稅制稽徵標準應因地制宜


